
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《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（2024年版）》的通知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 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发改环资〔2024〕16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生态环境厅

（局）、住房城乡建设厅（委、管委、局）、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能源局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分行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局，各证监局：

 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在《绿色产业指

导目录（2019年版）》基础上，结合绿色发展新形势、新任务、新要求，修订形成《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（2024年版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  一、各地方、各部门可根据各自区域、领域发展重点，以《目录》为基础，出台和完善有关政策措施，对生产、流通、消费等各

环节给予鼓励支持，为相关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。

  二、各有关部门可以《目录》为基础，根据工作实际制修订细化目录、子目录或拓展目录，提高《目录》的可操作性，引导社会

各界更好支持相关产业发展。

  三、各地方、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做好《目录》与相关支持政策的衔接。《目录》印发实施前已开工的项目，产业类别认定仍可

按照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年版）》执行；《目录》印发实施时已完成审批、核准、备案但未开工的项目，产业类别认定可自行

选择按照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年版）》或《目录》执行。

  四、各地方、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交流，推广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的经验做法，推动绿色标准国际合作，逐步建立《目

录》与相关国际绿色标准之间的互认机制。

  五、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、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，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为符合《目录》要求的境内项目或

活动以及企业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等境外地区的项目或活动提供金融支持。

  六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，根据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任务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展、资源环境状况、科学技术进步等情

况，适时对《目录》进行调整和修订。

附件：1.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（2024年版）

  2.《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（2024年版）》的解释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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